委       託       書
本人因故不克出席「社團法人桃園市營養師公會第11屆第1次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改選」特委託本會會員________________代表出席。

此致

社團法人桃園市營養師公會

                  委  託  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(簽章)  

                  受  託  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(簽章)  

注意事項:
1. 為利身份核對，請受託者持(1)委託書、(2)提供身份證明文件、
(3)委託人身份證明文件(影本可)，方可至報到處簽名報到。

2. 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九條:一人僅能受一會員之委託；委託出席人數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之三分之一；會員先委託其他會員出席，之後若本人親自出席會議，應以書面終止委託並辦理簽到後行使本人之權利。
中     華     民    國 115 年      月      日
